
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　函

地址：花蓮縣花蓮市民權路42號
承辦人：江嘉玲
電話：(03)8242236#219
傳真：(03)8242201
電子信箱：jialing0524@hlhs.hlc.edu.tw

受文者：國立花蓮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花中秘字第113010000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-2花蓮高中-SEL工作坊實施計畫.pdf附件1

主旨：本校辦理數位前導及高中優質化暨深度學習112學年度推動
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社會情緒學習(SEL)工作
坊，敬邀貴校人員出席，敬請惠予出席人員公(差)假，請
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：
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6月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120077258號函「數位前導學校計畫」辦理。
(二)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6月20日 臺教授國部

字第1120074508號函「高中優質化補助方案計畫」辦
理。

(三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9月5日臺教國署高字第
1120114764F號函「教育部所屬高級中等學校112學年度
推動新課綱跨域轉化與深度學習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及地點：
(一)第一週 04/17(三)09:00-16:00
(二)第二週 05/08(三)09:00-16:00
(三)第三週 05/29(三)09:00-16:00
(四)地點：國立花蓮高級中學-綜合大樓-3F-平面會議室

(970花蓮市民權路42號）。
三、目的：
(一)協助學校了解並掌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精

神、內容及課程教學的改變。
(二)強化學校新課綱課務發展之規劃，增進行政與教學團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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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動能。
(三)促進教師掌握新課綱教學精神之專業增能研習，期使提

升教學品質。
四、辦理單位：
(一)主辦單位：高中優質化總計畫團隊小組(國立臺灣師範

大學)。
(二)協辦單位：花蓮縣教育處課程發展中心、國立臺灣師範

大學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。
(三)承辦單位： 國立花蓮高級中學。

五、實施對象：
(一)花蓮縣高中優質化學校請務必薦派1-2名教師參加。
(二)花蓮縣公私立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教師。
(三)考量研習品質，名額限額30位，以3周可全程出席者優

先錄取。
六、報名資訊：
(一)報名方式：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課程代碼

4202991。
(二)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3年3月25日(星期一) 17:00止。
(三)錄取通知：113年4月10日(星期三)以email通知。

七、注意事項：
(一)參與師長請核予公假出席及課務排代，全程參加者核予

研習時數18小時。
(二)敬請各校核予參加人員以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往返路程差

旅費由原服務學校依規定支給。
(三)參與師長請務必攜帶筆記型電腦以利工作坊實作。
(四)為響應環保，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餐具。
(五)活動聯絡人：花蓮高中，江助理，聯絡電話：03-

8242236＃219，電子信箱：sap@hlhs.hlc.edu.tw。

正本：花蓮縣國民中學、花蓮縣公私立高中職、花蓮縣國民小學
副本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課發中心(含附件)

電 子 公 文
交 換 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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